
计量器具校准服务合同（二）

合同编号：(2024)NWJK(03)-G1816-JS-007

委托方(甲方):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

服务方(乙方):北京中衡云天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为保障服务质量，充分发挥乙方的技术优势，乙方应甲方的要求，承担甲方所委托

的试验室仪器计量设备的检测/校准服务及相关的工作。甲乙双方依据相关的法律、法

规，本着平等互利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就乙方为甲方提供计量检测/校准服务事项签订

如下合同：

1.合同价格

计量校准服务费总价(含税) 21584.00 元(税率 6%)详见附件《已标价工程量清单》，

最终价款以甲方实际检测校准的数量据实结算。

2、服务内容及服务期限

2.1 乙方根据甲方的计量器具校准或测试要求，提供计量器具的校准或测试服务。

2.2 乙方提供的校准/测试服务服务应符合计量法规或技术文件要求并通过先关部

门验收。

2.3 乙方的服务期限为 7天，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起算。

3、甲乙双方责任和义务

3.1 乙方向甲方提供国家 CNAS 认可的计量证书和相关资质，如有变更及时通知甲方，

并提供新的有效的法定计量检定/校准机构授权证书(复印件/电子版)。

3.2 乙方严格按照技术法规和技术文件进行计量校准或测试服务。

3.3 当乙方使用非标方法进行校准或测试服务时，应提前征得甲方同意。

3.4 对乙方资质范围外的其他服务，须经甲方同意可将其转送至具有相关仪器资质

并取得国家 CNAS 认可的机构进行检定/校准。

3.5 乙方取检仪器，在运输过程中，因乙方原因造成丢失或损坏，由乙方负责赔偿

甲方丢失或损坏的主体仪器。如甲方送检仪器，在运输过程中，如有丢失或损坏一切由

甲方自行承担。



3.6 送检或取检仪器，甲方须 3 个工作日前告知乙方，乙方收到仪器日起，5 个工

作日完成校准或测试服务。如因乙方单方原因未能完成相关工作，须提前 1个工作日告

知甲方原因后，双方可再次协商完成日期。

3.7 乙方出具相关证书日期以交接手续《计量校准委托单》次日起 5个工作日为准。

第三方服务机构出具相关证书以其实际出具日期为准。如需加急，以附表加急时间为准。

3.8 送检或取检仪器，甲方保证仪器主体无故障，双方必须当场确认仪器可完好使

用的状态，需双方签字办理交接手续(填写《计量校准委托单》)。

3.9 乙方进行现场服务时，应执行甲方现场管理规定。

3.10 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校准/测试服务时，应向乙方提供涉及校准/测试所必需的资

料(被校准/测试仪器的相关信息，如：生产厂家，仪器出厂编号、公司地址等)。当需

要现场校准/测试时，甲方应提供校准/测试工作所需要的场地、工作环境、辅助人员等

工作条件。

4、付费条款

4.1 依据实际被校准/测试的器具按数量(体积)收费。

4.2 对于乙方送至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定/校准/测试的计量器具、应以第三方的

实际收费为准。

4.3 甲、乙双方在本合同生效后经协商可签订补充协议。补充协议需甲、乙双方代

表加盖公章后生效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4.4 甲、双方都应遵守本合同之约定，任何一方如违反本合同之规定，另一方有权

终止合作。

5、支付方式

5.1 本次服务完毕后，甲方以实际发生额向乙方付款，乙方需向甲方出具盖章的纸

质或电子版结款通知单。乙方应在甲方付款项前向其提供相应的证书、数据和发票。

6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

6.1 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双方当事人协商和解，如协商不成，任意一方

均可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

7、其它

7.1 本合同自双方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后生效。

7.2 《已标价工程量清单》系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7.3 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方伍份、乙方壹份，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(本业无正文为签字盖章页)

甲 方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

单 位 盖 章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

现 场 负 责 人 签 字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

代 理 人 签 字

联 系 地 址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公路石油兴安北路加油站50米内蒙古交科路桥

三工程分公司

邮 编 010010

电 话 0471-5689076

合 同 经 办 人 杨文广

经 办 人 电 话 15024999112

现场负责人及电话 孙艳光/16647152119

乙 方 北京中衡云天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单 位 盖 章 北京中衡云天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

代 理 人 签 字

联 系 地 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开发区经海四路25号院 2号楼 2单元 1层 102室

邮 编 100176

电 话 010-87162231

合 同 经 办 人 刘付敏

现场负责人及电话 刘付敏/13581901262

说明：合同签字人如果为授权代理人，则需提供授权书和双方身份证彩色复印件



（甲方开票信息）

纳 税 人 名 称 内蒙古交科路桥建设有限公司

税 务 登 记 号 9115 0100 7013 8776 26

税 务 登 记 地 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巴彦街道交科路桥 1号

税务登记联系电话 0471-3950025

税务开户银行名称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

税务开户银行账号 5920 1010 0100 9572 34

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姜丹琪/18504789977

备 注

【项目名称：G1816 荣乌高速乌海至玛沁联络线乌海巴音陶亥至石

嘴山惠农段

项目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】

（乙方开票信息）

纳 税 人 名 称 北京中衡云天计量检测技术有限公司

税 务 登 记 号 9111 0302 MA01 N62B 23

税 务 登 记 地 址 北京市北京经济开发区经海四路 25 号院 2号楼 2单元 1层 102 室

税务登记联系电话 010-87162231

税务开户银行名称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试验区高端产业片区支行

税务开户银行账号 1122 1201 0400 0449 8

联 系 人 及 电 话 刘付敏/13269519777



已标价工程量清单






